
                                                  
 

檔案編號：B&M/3/1/4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借款條例》 
(第 61 章) 

 
推行政府綠色債券計劃的決議 

引言 
 
 在二零一八年六月五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

長官指令，根據《借款條例》(“《條例》”)第 3(1)條向立法會提

交載於附件 A 的決議，授權政府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金”)
的目的，借入總額不超過 1,000 億港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該總

額是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計劃”)下的所有借款在任何時間未清

償本金的最高限額。據此授權借入的款項，須記入基金帳目的貸

項下。 
 
 
理據 
 
計劃框架  
 
2. 計劃的首要目的，是透過鼓勵集資者以香港的資本平台

為綠色項目融資及培育本地綠色投資者基礎，推動綠色金融在香

港的發展。計劃亦透過為工務計劃下提供環境效益的工程 1融

資，彰顯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為使

計劃能達致上述目的，我們在制訂計劃的總發行額時須顧及計劃

的長遠性質，使計劃更佳地吸引集資者和投資者，以促進綠色金

融尤其是綠色債券市場在香港的發展。 
 
3. 我們建議將借款上限定為 1,000 億港元。借款上限是指

任何時間在計劃下未清償的本金額(即已發行債券的本金額減去

                                                 
1 與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防止污染及污染管制、廢物管理、水資源及廢水管理及綠色或低

碳建築等相關的工務工程均是計劃下發債的潛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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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期債券的本金額)。建議上限是以一段長時間(例如至少 10
年)為基礎的長遠目標。鑑於計劃持續進行的性質，此建議上限

可為政府提供所需彈性，因應當前的市場情況及由計劃融資的工

務工程的財務需要，就每個組別債券的發行額及年期作出必要的

調整。我們會尋求立法會通過根據《條例》第 3(1)條提出的決議，

授權政府借入不超出建議上限 1,000 億港元的款項。 
 
4. 為彰顯計劃的信譽，計劃下每批債券均會符合計劃的相

關發行框架，而發行框架在募集資金用於提供環境效益的工程、

工程評估與遴選程序、募集資金管理及發債後定期匯報相關工程

資訊等方面，均會符合廣受環球投資者認可的綠色債券發行指引

或標準(“綠債標準”) 2。我們擬跟從市場典範，為發行框架進行

獨立外部評審，以驗證或認證發行框架符合綠債標準，給其他潛

在綠色債券發行人樹立良好榜樣。此外，由計劃融資的工務工程

須在現行機制下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批准。相關局及部門

會制定內部指南、指引及程序以推行發行框架。 
 
5. 與傳統債券包括在政府債券計劃下發行的政府債券如通

脹掛鈎債券及銀色債券等相比，計劃下發行的債券更為複雜。據

我們所知，大多數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債券均以機構投資者為對

象。為審慎起見，計劃最初發行的債券批次會以機構投資者為對

象，年期為三年至五年。在我們掌握更多綠色金融相關的經驗

後，我們會檢討有關安排及考慮引進其他安排，包括發行零售債

券、更長年期債券等。 
 
6.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一直協助政府在政府債券計

劃下有效地推行債券發行工作。鑑於金管局透過推行政府債券計

劃所累積的相關經驗及同時推行兩個債券計劃可能產生的協同

效應，金管局亦會協助政府在計劃下推行債券發行工作。過程

中，金管局會聘用銀行及 /或金融機構，並在有需要時聘用其他

服務提供者，當中包括外部評審機構，以提供實施計劃時所需的

協助。 
 
7. 計劃下籌集到的款項會被撥入基金，為獲選的工務工程

提供資金。在計劃下還本付息及金管局採購上述第 6 段所提及的

相關服務時所涉及的費用將由基金支付。考慮到計劃的獨特性及

特別需求，正如政府債券計劃的安排，計劃將採用金管局的採購

                                                 
2 例如國際資本市場協會推廣的《綠色債券原則》及氣候債券倡議組織推廣的《氣候債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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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及招標安排。金管局的相關規例及安排與政府的採購規例在

公平性、公開性及透明度方面的要求類近。 
 
計劃的監督 
 
8. 我們會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環境局及金管局代表，以監督計劃的推行。督導委員會會監

察和檢討計劃的執行情況，以便在有需要時考慮是否需要作出調

整，並可成立小組委員會或組織以協助推展其目的及職能。 
 
  
決議 
 
9. 根據《條例》第 3(1)條提出的決議，旨在授權政府為基

金的目的，借入不超過 1,000 億港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該總額

是根據該授權借入的所有款項在任何時間的未清償本金的最高

限額。決議規定有關借入的款項，須記入基金帳目的貸項下。 
 
 
立法時間表  
 
10. 視乎立法會就有關立法過程的討論，暫定的立法程序時

間表如下–  
 

於立法會動議議案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刊登憲報及生效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 

 
 
建議的影響 
 
11. 擬議的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

該決議不會影響《條例》現有的約束力，對公務員、生產力、家

庭或性別議題也沒有影響。因計劃的行政管理而產生的任何額外

工作，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 
 

12. 該決議對經濟、環境、財政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載於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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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3. 建議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公佈後已在公眾及立法會

議員間作出廣泛討論。我們已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向立法會財

經事務委員會簡介了計劃及其他有關在香港發展綠色金融的措

施。我們會考慮他們的意見，以敲定計劃的有關詳情。 
 
 
宣傳安排 
 
14. 政府會在本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發布後發出新聞稿，並

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 
 
 
背景 
 
15. 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公佈，為彰顯政府對可持

續發展的支持、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以及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

的發展，政府將帶頭在 2018-19 財政年度發行綠色債券。其後，

財政司司長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公佈推出借款上限為 1,000
億港元的計劃，集資所得將撥入基金，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目提

供資金。 
 
 
查詢 
 
16.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章景星女士（電話：2810 2150）
聯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 



PatrickYUNG
文字方塊
附件A



 

   

附件 B 
 

經濟影響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計劃”)有助促進綠色金融尤

其是綠色債券市場在香港的發展，計劃亦有助發展香港成為

區域綠色金融樞紐。 

 

 

環境影響 

 

2. 計劃透過為工務計劃下提供環境效益的工程融資，

協助彰顯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決

心。計劃不會影響現行就推展個別工務工程時對環境影響的

評估機制。 

 

 

財政影響 

 

3. 推行計劃對政府的財政影響應該極微。發行債券涉

及的開支、年度利息支出及償還本金將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基金”)支付。原在基金下預留給相關工務工程的款項將

保留作基金的其他用途包括將款項作為財政儲備的一部份

存放在外匯基金投資。如基金結餘款項不足以履行基金在財

務上的義務及基金的法律責任，不足之數可從政府一般收入

撥付。 

 

 

可持續發展影響 

 

4. 除上述環境影響外，計劃有助促進綠色金融及綠色

債券市場在香港的發展。 
 




